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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9/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29977.htm 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

起点，中国法制历史传承四千余年，其总体的发展脉络、相

互间渊源继承关系是异常清晰的。不过，四千多年间，朝代

不断更替，政权屡经变更。所以从宏观上观察，各个时期法

制的内容、特色也各有不同。按照发展的阶段及风格特色等

粗略的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

、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和近现代法制三个大的部分。 今天我

们一起来谈谈：中国早期法制(奴隶制法制时代)。 中国早期

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1

世纪到公元前476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

，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的。 在中国早期法

制中，夏、商是奠基时期。自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代开

始，夏王朝前后存在约五百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早期的

刑罚制度、监狱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商取代夏以后也维

持了将近五百年。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商代在罪

名、刑罚以及司法体制诉讼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

世纪初出土的甲骨文资料证明，商代的刑法及诉讼制度已经

比较完备。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

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

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

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

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



，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西周

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

、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

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

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

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学习的重点之一。 春秋时期处于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前期，此时社会变革的

重心在于“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

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在

法制方面，以反对“罪刑擅断”、要求“法布于众”为内容

的公布成文法运动勃然兴起。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

“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

表性成果。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